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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城镇化与高质量发展”学

术研讨会 

 

史育龙： 

谢谢李院长，也谢谢张晓晶主任提供一个非常好的

学习机会。前面听了李院长的主旨报告，还有两位所长

的精彩演讲，收获很大。我想跟大家就“面向高质量发

展的城镇化”这一主题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和大家交

流分享。 

第一，中国城镇化的成就与进展。当代中国正在

经历的如此大规模的城镇化在全球发展进程中非常引人

注目。单从速度来看，还不能说我们是特别快速的城镇

化。日本、韩国历史上的快速城镇化时期年均增速要高

于中国，韩国在 1965-1990 年的 25 年间，城镇化率由

32.4%猛增到 73.8%，年均速度超过 1.6个百分点。进入

新世纪以后，我国的城镇化速度大体能够保持每年增长

1.2—1.4 个百分点。对于我国这么庞大的人口规模来

说，还是非常了不起的。 

现在我国城镇化的速度和水平已经超出了此前很多

的预测。关于城镇化第一次进入到中国政府的文件，我

印象当中应该是 1991 年通过的《“八五”计划纲要》，

提到“要有计划地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并使之同国民

经济协调发展”。后来 1999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发展小城镇；正式进入到文件的时候是到了 2001 年，

2001 年通过的“十五”计划第一次编制了城镇化专项

规划，而且专项规划里头写了“要不失时机的推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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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这是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这样的表述。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

我国的城镇化又明显比 20 世纪 80年代、90 年代上了更大的台阶。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后来又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新型城镇化道路。2014 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从六个方面总

结了城镇化的意义。第一，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第二，城镇化是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第三，城镇化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第

四，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第五，城镇化是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

第六，城镇化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这六个定位，我个人认为比较客观、

准确地提出了城市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这些年来，以实施新型城镇化规划为主线，局部试点和全面推进相结合，

在农民工市民化、土地制度改革、城镇化投融资机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总体来讲，我国这些年的城镇化率、城镇化发展水平速度、城镇人口的规模增

长速度都还是比较好的。 

在这个过程中，围绕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出现了两种方式。一是落户，

就是刚刚说的 1 亿非本地户籍的人口在城市落户；二是对于没有落户的常住人

口，建立了居住证制度。持有居住证可以享受 9 项公共服务、6 项便利，第一次

申请给 1 年，第二次申请给 3 年，1 年和 3 年有差别，第二次申请 3 年在 1 年的

基础上可以增加一些新的权利。 

此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确定了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新型城镇化。

过去，我们一直都是从小城镇、大战略的角度来理解费孝通老先生的思想，今

天听了黄所长的介绍，我觉得费老当时想的大中小这种星罗棋布聚集在一起，

其实也是城市群思想的萌芽。 

为了实施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国家又开展了三批试点，包括 2 个省、

246 个市（镇），同时叠加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三项试点。现在对于宅基地制

度改革的探索，我觉得是这三块地改革中的焦点，也是最难的一部分。因为宅

基地强调的是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资格权实际上就是把宅基地限定在一

个集体经济组织的范围之内，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才有资格享有宅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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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权利与承包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是不一样的。 

在 2017 年下半年的时候，国家发改委已经组织对这些试点进行评估和总结，

从各地实践中总结的成果已经通过发改委微信公众号等方式进行了宣传推广。 

第二，高质量发展对城镇化的新要求。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以后，城镇化

的发展也要走高质量发展的路子。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从传统的、一般意义

上的城镇化，发展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然后发展到新型城镇化道路。我

前几年曾经尝试对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涵做了总结，提出把人本、和谐、集约、

互动作为其核心内涵。 

强调人本，是因为我们在相当一个时期对城镇化问题的理解都是见物不见

人，把修路、修桥、盖楼、修广场等物质形态的建设作为城镇化，反倒把真正

意义上的城镇化，即通过城镇化对人的生活方式产生的改变忽略掉了。因此，

城镇化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过程。人的生活，在城市中生活的

人的感受，才应当是城镇化政策关注的重点。和谐，就是强调城镇化过程中不

同群体之间、不同地域板块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互动，则是强调

城和乡作为两类异质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良性互动。当然，

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技术创新。通过接受新理念、采用新技术解决问题，如

现在强调的智慧城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等新型城市。 

一般认为，中国城镇化的质量问题，主要表现为还有 2亿多已经进城、已经

被统计为城市人口的这些人不能平等享有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不能享有市民

待遇。在高质量发展的视野下，这只是一个基础。除了城镇化本身的高质量，

城镇化也要具有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带动能力。 

这就要求，城镇化要在优化人口空间分布的基础上，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

要素配置，引导城乡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里面涉及空

间结构重塑和生产要素、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扩散等。伴随城镇化进程的这些

变化，能够带来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以及社会分工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只

有这样，才能带动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更好满足城乡居民的需要，

更好支撑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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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高质量发展下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趋势。近年来，我国城镇化速度已

经有下降的势头。这其中有几个方面的原因，既有我国现在人口结构变化的原

因，也有我国进入新常态以后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了中高速阶段带来的因

素，还有这些年来随着中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在基础设施等物质条件方面所产

生的差距逐渐缩小出现了一些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情况，所以整个速度是比前些

年有一个小幅度的下降。 

总体上来看，我国城镇化的速度动力依然存在。无论是从城乡的非农产业

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公共服务差距来看，动力都是依

然存在的。这些也恰好体现了城镇化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是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通过城镇化使更多的人能够顺利进入他们所期待的

生活和发展空间，城乡空间也会更具效率。 

第四，提出几点思考。前面李院长和两位所长都提到了我国在城市化认识

上出现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文献检索发现，城市化这个概念在中国学术界引入的很晚。新中国成立以

后，最早的一篇文献是 1979 年南京大学地理系的吴友仁先生在《城市规划》里

面写过的文章。这篇文章写到，“在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间，必然要加

快实现城市化。但是，我国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的城市化，既与资本主义城市化

有本质的区别，也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化不同。”在 40年前改革开放刚刚

起步时，明确提出“必然要加快实现城市化”，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到了 1982 年，当时对于城市化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论，1982 年的时候有

一篇文章提出，“城市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实际上是对吴友仁先生

的观点进一步延续，几个月之后有专家对此提出商榷，“我们国内也有不少同志

持这种观点，他们断言我国将继续走城市化的道路，把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看

作是城市化道路，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这篇文章认为城市化未必

适合中国的发展方向，城市化不一定具有普遍性。1982 年底，当时在南京召开

了第一次中国城镇化道路的讨论会，在这个会上就有人明确提出来，城市化是

资本主义发展的伴生现象，它不仅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相抵触，也是与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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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城乡学说根本对立的。30 多年前曾经有的这种认识，现在很难听到，但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此外，我觉得新型城镇化有几个在实践层面上比较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 

关于中国城镇化背景下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实践层面上大约是在 2002 年、

2003 年的时候，就是“十五”计划第一次提出城市化专项规划以后开始的。很

多城市，比如郑州、石家庄等，都一度放开过户口，但后来很快就停止，原因

是公共服务跟不上。再往后，就是户籍制度改革中的供需不匹配问题一直解决

不好。有进城意愿的人更多的是进到比较基层的中小城市、县城和小城镇，但

这些想进城的人的需求又是从上往下的，这就是供需之间的不匹配。 

在落户需求强烈的特大城市短时间内难以充分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居住证

制度应运而生。目前户籍和居住证制度并行，进一步加大了落户的难度。 

第二个问题，关于小城镇、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问题。 

关于小城镇发展的起源，我印象当中是 20 世纪 80 年代费老的那篇经典著

作。到了1999年，中央文件讲“小城镇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

这个提法我觉得是精准的，但是后来媒体抓了两头，把中间给摘了，于是就简

化成了“小城镇，大战略”，脱离了农村经济社会这个适用范围，成为全社会意

义上的大战略，意思完全变了。 

第三个问题，关于城镇空间格局。 

这涉及城市群主体形态，国家已经规划了“19+2”的城市群空间。城市群

是什么？城市群是每个城市充分发展，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和外围的一些半

城半乡区域的高度密切联系以后，又由中心城市都市区与相邻中小城市共同形

成的一种空间形态。这意味着城市群的发展，是以城市群范围内的每一个城市，

特别是中心城市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于是我们就看到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

的主体形态非常清晰，而在天山北坡、宁夏沿黄地区、兰州—西宁等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都较低的西部内陆，城市群很难形成。原因在于这些地区

的中心城市自身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现在谋划城市群，其实是超越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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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第四个，城镇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 

在我们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现在看来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中

国城市对行政因素过度依赖。现在很多城市要么通过撤县（市）设区等方式，

千方百计地把规模做大，要么想办法提高城市的行政级别。 

由于行政级别意味着对资源和要素的配置能力，除了把城市层级分为直辖

市、副省级、设区的城市、县级市、建制镇以外，有一些省会城市和设区的市

主要领导高配，这使得城市行政层级体系更加复杂。 

对于行政的高度依赖性，另外一点表现为城市调整行政区划。实践中很多

城市就是这样，而且我们也观察到，调整行政区划是见效最快的一种方式，在

实践中也有成效。比如说安徽把巢湖地区分解以后，合肥很受益，相关各方也

都满意，起到了促进发展的效果。这种方式也许真的是适合中国国情、适合当

前发展阶段，同时促进中心城市发展壮大的一个有效方式，在理论和实践层面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值得进一步深入下去。 

就跟大家汇报这几点，请大家批评。谢谢！ 

 


